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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五 區 總 辭 ， 全 民 公 決 的 議 案  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下 稿 代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發 ：  

 
 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二 月 九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

廳 舉 行 會 議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五 區 總 辭 ， 全 民 公 決 的 議

案 。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黃 毓 民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本 會 呼 籲 全 港 市 民 全 力

支 持 “五 區 總 辭，全 民 公 決，爭 取 2012 雙 普 選 ”運 動，以 直 接 民 主 的 方

式 ， 把 政 制 發 展 的 決 定 權 還 給 人 民 ； 並 強 烈 要 求 特 區 政 府 ， 藉 政 制 改 革

諮 詢 的 機 會 ， 向 北 京 政 府 反 映 港 人 意 願 ， 爭 取 2012 年 落 實 雙 普 選 。 」  
 

梁 耀 忠 議 員 及 梁 家 傑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黃 毓 民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

 
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重 新 審 視 九 龍 臨 近 海 濱 土 地 用 途 的 議 案 。 該

項 議 案 將 由 梁 美 芬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行 政 長 官 於 過 去 3年 的《 施 政 報

告 》皆 提 出 要 減 低 發 展 密 度 、 美 化 海 濱 長 廊 的 施 政 方 向 ， 可 是 ， 九 龍 區

不 少 臨 近 海 濱 的 地 皮 近 年 卻 仍 被 錯 誤 規 劃 作 興 建 密 集 式 高 樓 之 用，進 一

步 破 壞 九 龍 區 美 麗 的 山 脊 線 ， 更 阻 擋 區 內 通 風 口 ， 加 劇 屏 風 及 熱 島 效

應 ， 令 九 龍 區 環 境 問 題 惡 化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履 行《 施 政 報 告 》 的

承 諾 ， 以 符 合 環 保 、 低 密 度 發 展 為 大 原 則 ， 強 化 各 部 門 之 間 的 協 調 和 合

作，重 新 審 視 九 龍 區 臨 近 海 濱 空 置 地 皮 的 用 途，為 落 實 九 龍 環 海 海 濱 長

廊 工 程 創 造 有 利 條 件 。 」  

 
梁 劉 柔 芬 議 員、陳 淑 莊 議 員 及 涂 謹 申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梁 美 芬 議 員 的 議

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此 外 ， 劉 健 儀 議 員 亦 會 根 據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立 法 會《 議 事 規 則 》第

49B(1A)條 動 議 一 項 議 案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甘 乃 威 議 員 行 為 不 檢 ， 本 會 根

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七 十 九 (七 )條 對 其 作 出 譴 責 。 」  
 

法 案 方 面 ，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條 例 草 案 》 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 讀 及



二 讀 ， 有 關 的 二 讀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
  
  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 ： 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 聽

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 透 過

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語 音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完  
 
二 ○ ○ 九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